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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低溫控管食品流通服務之食品物流業者。 

2. 運送自家低溫食品之食品業者。

3. 其他如涉及各目的主管機關規範之相關法規，
     應各自符合其規定。

前言

臺灣位處亞熱帶地區，氣候溫暖潮溼，低溫與生鮮食品若未以適當溫度貯存、運
輸及收貨理貨，易使微生物孳生而致腐敗變質。因此，低溫與生鮮食品於流通過程
中，須維持在適當的低溫環境下，以確保食品衛生，維護大眾之飲食安全。

低溫食品物流業者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下稱食安法）及食品良好衛生規
範準則（Regulations on Good Hygiene Practice for Food，GHP）等相關規定。
業者可參照本手冊內容及實際作業情形，訂定物流標準作業程序，精進並落實自
主管理，以確保低溫流通食品之安全衛生。

適用範圍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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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有名詞定義

1.低溫食品
指冷藏食品或冷凍食品。

2.低溫食品物流業者
係指以低溫食品為對象，從
事運輸及配送等營業行為
之業者。

5. 運輸設備
包含具造冷能力或具隔熱保溫功能之容器具，
例如車輛之冷卻機組、車廂廂體之隔熱保溫
裝置、具隔熱保溫功能之容器具等。

4. 冷凍食品
指品溫保持在攝氏負18度以下
之食品。

3. 冷藏食品
指產品中心溫度（以下稱品溫）保持在
攝氏7度以下凍結點以上之食品。

7°C
凍結點

-18°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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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溫度的重要性

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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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晶結成溫度帶

緩慢凍結急速冷凍

1.溫度變動導致品質破壞
溫度的上下變動，可能導致食品的衛生安全風險及品質被破壞。
例如：組織口感變差、變得乾燥。因此，低溫食品應避免於
最大冰晶生成帶（0 ℃ ~-5 ℃）上下波動。

未冷凍
尚未冷凍前的肌肉細胞

急速冷凍
肌肉細胞中開始產生

細小的冰晶

緩慢解凍
  撐大細胞的冰晶融化，
形成像海綿一樣的口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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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控制溫度的重要性

2.冷藏與冷凍不具殺菌效果

冷藏及冷凍雖然能降低或抑制微生物
的繁殖，但並不具任何殺菌效果，所以
在貯存過程中應避免食物暴露於高溫
的環境，若不慎讓溫度回升的話，細菌
即會恢復活力急速增殖。

一般而言，低溫可有效抑制微生物生長，但從常見食品中毒菌的生長溫度，發現部
分微生物在攝氏4度仍可生長；因此建議，業者可依產品特性，在不會因為低溫造
成組織損傷、後熟異常、顏色及風味變化等冷傷害的情形下，將冷藏溫度設定為
攝氏4度以下凍結點以上。

-18°C

0°C

7°C

60°C

100°C
大多數細菌被殺死

危險溫度帶
細菌容易繁殖生長

冷藏

冷凍

1

2

3

常見導致食品中毒的微生物，多數生長溫度介在攝氏 7 度至 60 度之間，
即「危險溫度帶」。

資料來源：食品冷藏冷凍學

-2-3-4 -１ 0 1 2 3 4 5 484746454443426 497 8 9 10 50

腸炎弧菌　3~44°C

沙門氏菌　5~45°C

單核球增多性李斯特菌　- 4~45°C

小腸結腸炎耶爾辛氏菌　-1.3~43°C

金黃色葡萄球菌　　7~46°C

仙人掌桿菌　　　　7~49°C

病原      性大腸桿菌10~45°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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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簾

以完整容器或
包裝適當區隔

碰撞門

倉儲應依照低溫食品貯存溫層劃分適當貯藏
區域；作業性質或清 潔 程 度要求不同的場
所，應設置適當區隔，防止交叉污染，並有足
夠的空間，以供搬運。

冷凍庫（櫃）、冷藏庫（櫃）應定期除霜並
保持清潔。

建議採取下列措施，以防止冷氣外洩或室外
溫濕空氣進入，減少庫溫流失與溫度波動：

1. 搬運動作迅速
2. 庫門隨時關閉
3. 使用碰撞門或加裝門簾
4. 設置溫度緩衝區

4-1.  環境與設施管理

倉儲作業

44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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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.  貨品存放

倉儲作業應遵行先進先出與先到期先出的原則，
若依委託方設定之原則進行物流作業，宜有契約約定或書面文件備査。

具強烈揮發性氣味、異味的食品，或容易交叉汙染的食品，應適當區隔。

貨品應分類貯放於棧板、貨架上，不得直接放置於地面。

44 倉儲作業

1

2

3

並採取下列措施，以利冷空氣流通：
1. 物品保持至少離地面10公分及牆壁5公分。
2. 物品離庫體頂板60公分或不高於冷風機下端部位為原則。

離地10cm

離牆5c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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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照食品製造業者或負責廠商設定之產品保存溫度要求，進行物流作業，
並宜有契約約定或書面文件備査。

倉儲過程中，除有合理依據並做成紀錄者外，不得改變食品製造業者或負責
廠商設定的貯存條件。

1

2

4-3.  溫度與管理

冷凍食品：
品溫應保持在攝氏負18度以下

冷藏食品：
品溫應保持在攝氏7度以下凍結點以上

倉儲過程中之溫度

44 倉儲作業

1. 溫度管制上下限及警示界限。
2. 利用自動記錄器或每日手動定時記錄溫度
3. 應於明顯處設置溫度指示器並定時記錄，

建議將溫度感測器置於倉庫最暖處。

倉儲過程應建立：

7°C
凍結點

-18°C

°C

溫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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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清理運輸用之車輛及設備，避免長黴、剝落、
積塵、納垢或結露等現象。

為確保運輸期間車廂箱體達到低溫食品要求之溫度，
低溫食品運輸設備具備下方條件之一：

造冷能力
隔熱保溫功能

裝載低溫食品前，應對運輸設備進行檢査，確認造冷系統運轉
正常，發生異常應停止使用，並即時進行維修。

完成運輸作業後，立即對車輛及設備清潔，以利進行新的運輸作業。

運輸車輛及設備應定期檢査設備，
並做成紀錄，檢查項目包括：

冷卻機組是否運作正常
除霜是否依自動頻率定期處理
車輛門封條是否密合

運輸作業

55

5-1.  運輸車輛及設備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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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可依季節或產品特性設定預冷溫度
2. 對溫度敏感之食品，預冷溫度可視食品特性調

整，以不影響產品品質為原則

裝載低溫食品前，運輸用的車輛及設備應預冷至設定之溫度，
其設定原則如下：

冷藏條件相近之食品可共同運輸，惟有下列特性之食品不建議
共同運輸：

5-2.  裝載與裝卸

1

3

4

５５ 運輸作業

6

1. 有強烈氣味之食品
2. 容易吸收異味之食品
3. 產生較多乙烯之食品
4. 對乙烯敏感之食品

運輸過程中，食品應有遮蔽覆蓋或其他適當管理措施，以避免日光
直射、雨淋、劇烈的溫度或溼度變動、撞擊及車內積水等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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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溫車輛之裝載量，以能維持冷空氣
循環為原則，可採取下列措施：

產品堆疊

1. 應穩固，必要時可使用綁帶、支架
或柵欄等固定裝置防止食品移動

2. 裝貨、排列及卸貨應避免食品與
食品包裝損傷及交叉污染

1. 裝載高度不高於冷風機下端

2. 車輛廂體底部、側面宜設有溝
道或通風通道

食品的裝卸移動應迅速，且在運輸車
輛到達指定地點前，不可提前將產品
從低溫車廂或保冷設備中取出。

運輸作業５５

3

４

５

通風走道

綁帶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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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度需求不同之食品可共同運輸，惟應以確保食品於運輸全程維持
有效低溫狀態為原則，並應確實區隔不同溫層如：

1. 加裝門簾、隔板、月台門封或設置緩衝區，降低外部溫濕空氣進入
2. 送貨人員開門時應管制時間，且動作迅速

1. 使用獨立冷風機的多溫層配送車廂
2. 隔板區隔或保冷箱

運輸作業５５

6

7

為防止卸貨時車廂溫度增高，避免劇烈的產品溫度變動，
可採取下列措施之一：

隔板區隔 加裝門簾

11



倘貨品所有權非屬該業者所有，致無法量測食品表面溫度者時，得以檢測運輸車
輛的空氣溫度替代之。

低溫車廂應設置空氣溫度指示器，並設置自動記錄器或手動定時記錄，
建議溫度感測器置於車廂最暖處（如回風處）。

溫度自動記錄器設定的記錄點時間間隔，建議不超過15分鐘，並可以手動記錄每
次卸貨時的溫度。

運輸作業５５

5-3.  運輸溫度

1

2

3

冷凍食品：
裝卸過程中，食品表面溫度不超過攝氏負12度以上

冷藏食品：
裝卸過程中，食品表面溫度不超過攝氏7度以上

運輸過程中之溫度

-12°C

7°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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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貨與理貨過程中應有確保食品維持於有效低溫狀態的措施。

於收貨時檢測及記錄產品中心溫度或表面溫度。

於低溫食品宅配包裹上標示冷藏或冷凍等溫度要求。

收貨與理貨作業

66

1

2

3

1

2

3

適當溫度調控，應維持在攝氏15度以下
控制理貨時間，裝卸與移動的動作應迅速，
並於30分鐘內完成
使用月台門封或設置溫度緩衝區

理貨過程中，冷藏食品的表面溫度不超過攝氏7度以上，冷凍食品
的表面溫度不超過攝氏負12度以上。

理貨時，將食品依序點貨整理，依送貨的先後順序加以排列堆積，
以利後續車輛裝載。

理貨區或碼頭區可採取下列措施，以避免產品溫度之異常變動及
冷凝水的產生：

6-1.  收貨作業

6-2. 理貨作業

需冷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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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度測定儀器分為接觸式及非接觸式，
視作業狀況而需要不同的測定儀器。

測量食品中心溫度時會選用接觸式的探棒型熱電偶量測溫度。

食品的表面溫度或是環境溫度，可選用非接觸型的
溫度量測，如紅外線溫度感測器。

溫度管理與工具介紹

77

接觸式：

非接觸式：

7-1. 溫度測定工具

14



77 溫度管理與工具介紹

7-2. 溫度記錄貯存方式

1

2

3

選用僅具量測顯示的設備，
成本及安裝費用較低

溫度記錄資料的彙整較不易

優點

缺點

人工紙本抄寫

優點

缺點

資料記錄型的溫度感測設備

可以依照使用者設定的感測頻率自動
記錄溫度，並貯存於內建記憶體中

需要定期將資料下載並彙整，以避免因
記憶體空間不足遺失資料

優點

缺點

即時傳送型的溫度感測設備

溫度資料可即時傳送至指定的接收器作
資料處理，是相當有效的工具

設備價格較高，且需評估環境溫度量測
點的分布及設備的通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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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裝載及卸貨運輸過程，檢測溫度並確實記錄。

紀錄文件至少保存五年。

溫度指示器應定期校正維護或每年至少校正一次，並做成紀錄。

運輸過程中，除有合理依據並做成紀錄者外，不得改變食品製造業者或負責廠商
設定的食品保存溫度條件。

採取下列措施之一，以顯示產品之收貨日期或有效期限等可供辨識資訊：
1. 紙板標示。
2. 裝運紙箱上的標記（如條碼、無線射頻識別系統、包裝印刷等）。
3. 電腦庫存管理系統

文件紀錄與管理

８８

1

2

3

4

5

裝運紙箱上的標記 電腦庫存管理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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貯存過程中之檢査，如發現產品有異狀、逾有效日期或即將逾有效日期時，應先將
其隔離至特定區域，並通報委託方或貨主處理，以確保其品質及衛生符合標準，
並作成紀錄。

倉儲過程中，宜即時通知倉庫管理人員（建議至少2名），以維持低溫倉儲的正常
運作。

異常應變及處理

99

溫度異常的警報裝置，可採用下列方式：
1. 警報器、警示提醒
2. 手機簡訊、社群軟體訊息
3. 電子郵件
4. 設置監視器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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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儲過程中：
如異常情形造成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，除須依食安法第7條第5項規定，通
報所屬衛生機關外，亦應通知委託方或貨主依食安相關規定辦理。

99 異常應變及處理

緊急應變措施可採用下列機制
倉儲作業時：

• 緊急備用電源裝置
• 迅速移庫

運輸作業時：
• 緊急應變應為避免回溫之措施，以維持有效低溫狀態

收貨與理貨作業時：
如收取與食品製造業者或負責廠商設定之保存溫度不符之食品，應先將其隔離至
特定區域，以不影響庫內其他食品溫度為原則貯放，並通報委託方或貨主處理，
以確保其品質及衛生符合標準，並作成紀錄。

3

4

我 要 通 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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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參考資料：

参考資料

1010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首頁 >
整合査詢服務 >食品 >食品法規査詢 >食品法規條文
https://consumer.fda.gov.tw/Law/List.aspx?no-
deID=518&rand=20426244

 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 > 業務專區 > 食品 
> 食品製造業管理
https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268

食品法規條文査詢： 

參考資料調査詢：

請以最新版本為準，可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（https://www.fda.gov-
.tw/TC/index.aspx）或全國法規資料庫（https://law.moj.gov.tw/index.aspx）査詢

２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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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0 參考資料

農業部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首頁 > 出版刊物 > 農業專訊 
> 第40期 >蔬果冷藏之寒害與管理 
https://book.tndais.gov.tw/Magazine/mag40-4.htm

部分內容節錄如下，供業者參考使用。

蔬果建議貯藏溫度與貯藏時間査詢：3

品名 最低安全溫度 最適貯藏期 主要寒害徵狀 備註

木瓜 7-12℃ 1-2週 凹陷斑點、不能後熟、異味、腐爛 全熟可冰到 7 °C，一般
狀況是建議 12°C 左右

柳丁 13-15℃ 16-20週 果皮變灰色燙傷狀、水腐、果肉有異味

葡萄柚 13-15℃ 8-12週 凹陷斑點、斑點褐變及燙傷狀

鳳梨 11-15℃ 2-3週

1週内

果肉變暗褐色

香蕉 13-14℃ 表皮變暗褐色、無法後熟

酪梨 4.5-13.0℃
(依品種而異) 2-8週 果皮褐色斑點、果肉褐變、無法後熟 品種間耐寒性差異大

甘藷葉 7-10℃ 7-8天 葉片褐變、軟化

莧菜 8-10℃ 5-10天 葉片呈水浸狀

甜椒 7-10℃ 18-25天 表皮凹陷斑點、易腐、種子變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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